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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

10�年在國內經濟成長減緩、物價平穩之環境下，我國金融市場及基礎設施維持正

常運作及穩健發展；金融機構獲利良好，資產品質及資本水準普遍提升。整體而言，

我國金融體系維持穩定。

由於主要經濟體成長步調不一，貨幣政策走向分歧，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

劇，提高全球景氣復甦之不確定性。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，特別是中國大陸

景氣走緩、歐洲央行擴大QE措施及未來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之後續外溢效應，本行

將持續密切注意其對國內經濟及金融體系的影響，並採取適當之貨幣、信用及外匯政

策，金管會亦持續增修金融法規及強化金融監理措施，以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及促

進金融穩定。

一、本行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

10�年以來，本行除審慎放寬外匯業務，以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外，鑑於國內經

濟成長力道減弱但通膨展望溫和，本行三度調降政策利率，且透過公開市場操作，寬

鬆貨幣與信用，並考量銀行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已有改善，調整不動產針對性審慎措

施。此外，為避免近期國際資金大量頻繁進出對我國匯市造成干擾，本行持續採行管

理浮動匯率制度，維持新臺幣動態穩定。

(一)	因應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，採行妥適貨幣政策

1. 104年起三度調降政策利率

鑑於全球景氣復甦步調不如預期，國內經濟成長預測下修，益以我國負

的產出缺口擴大，通膨展望溫和，10�年�月至105年�月間本行三度調降重貼

現率、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半碼，分別降至1.5%、1.��5%及

�.�5%，以利提振景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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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貨幣數量維持適度成長

本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，彈性調節市場資金，充裕市場流動性。10�年全體

金融機構超額準備持續寬鬆，銀行放款與投資平均年增率為�.�1%，貨幣總計數

M�平均年增率為�.��%，均高於經濟成長率0.�5%，足以支應經濟活動所需資金。

3. 未來本行將持續採行妥適之貨幣政策

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物價情勢、產出缺口及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，採

取妥適之貨幣政策，以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，並促進經濟成長。

(二)	調整不動產貸款之針對性審慎措施

由於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已有改善，政府健全房市相關措施亦逐步

實施，房市投機炒作減少，交易趨緩，本行於10�年�月調整部分規範措施，微幅

刪除�個特定地區，及調高部分受限戶最高貸款成數，並於105年�月進一步解除高

價住宅以外之貸款控管規範。考量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攸關金融穩定與總體經濟

發展，本行將持續關注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情形，以及針對性審慎措施

實施成效，俾適時採行妥適措施，維持金融穩定。

(三)	採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，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

1. 採取彈性匯率政策

本行採行具有彈性之管理浮動匯率制度，新臺幣匯率原則上由外匯市場供

需決定，惟遇不規則因素(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)或季節性因素，導致匯率過度波

動與失序變化，而有不利經濟與金融穩定之虞時，本行將本於職責，在必要時

採取逆風操作以適時調節。

2. 維持匯市秩序，促進匯市健全發展

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先進經濟體相繼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，造成國際短期

資本大量頻繁移動，對外匯市場形成干擾。為免匯率過度波動，俾維持新臺幣

匯率之動態穩定，10�年本行持續採行適當管理措施，以維護匯市紀律及促進健



��	 　金融穩定報告　105年5月 	 肆、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　	 ��

全發展，包括：(1)運用大額外匯交易即時通報系統掌握最新匯市交易資訊；(�)

督促外匯指定銀行加強匯率風險管理；(�)加強遠匯實需原則查核，必要時辦理

外匯業務專案檢查；(�)規定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及新

臺幣匯率選擇權二者合計之部位限額，不得逾總部位限額之1/5。

二、金管會維持金融穩定之措施

10�年以來，金管會除繼續推動擴大金融進口替代、強化布局亞洲、打造數位化金

融環境及股市揚升計畫等多項法規鬆綁11�，以促進金融創新及提高金融競爭力外，為

加強金融監理及提升金融機構風險控管能力，持續強化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暴險之風

險控管及保險業立即糾正措施11�，並採行多項監理措施，以維持金融穩定。

(一)	持續加強銀行辦理複雜性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風險控管

對於銀行辦理TRF及DKO等複雜性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引發之投資爭

議，10�年�月至105年初陸續採取四波強化監理措施(詳見第參章第三節)，以保護

投資人及健全市場發展。

(二)	建立金融機構重大風險之場外監控機制

10�年11月訂定「偵測金融機構重大風險作業要點」，建立即時辨識重大風

險之機制，除監控金融機構之資本適足性、資產品質、管理能力、獲利能力及流

動性外，並將獲利來源、國外暴險、投資部位、表外項目及民眾陳情納入偵測重

點。同時，金管會亦要求金融機構建立偵測經營風險之內部規範，以即時掌握重

大風險及確保穩健經營。

11�	 金融進口替代措施，例如放寬保險業投資國內國際版債券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、銀行得兼營代理買賣外國債券等

多項措施；強力布局亞洲措施，例如鼓勵金融機構海外併購、洽簽監理合作備忘錄(MOU)等；打造數位化金融環

境措施，例如擴大開放線上金融服務；股市揚升計畫，例如開放股權募資平台、放寬現股當沖標的範圍及漲跌

幅。
11�	 有關金管會強化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暴險之風險控管、對不動產貸款之監管措施及保險業立即糾正措施之詳細內

容，請參見第�期金融穩定報告第肆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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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	強化保險業風險管理機制及健全業務經營

1. 提高不動產貸款之損失承擔能力

10�年�月修正「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」，比照

銀行業做法，要求保險業辦理購置住宅加計修繕貸款及建築貸款之備抵呆帳提

存比率，在105年底前至少達1.5%，以提升損失承擔能力。

2. 強化資本適足率之公開揭露

為強化對保險業之監理，除10�年�月修正「保險法」，增訂保險業立即糾

正措施外，10�年5月並修正「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」，要求保險業自10�

年下半年資料起，每半年揭露其資本適足率11�，以強化市場紀律。

3. 要求以合理定價招攬業務，避免不當競爭

為健全保險業之業務經營及避免不當費率競爭，10�年�月修正「保險商品

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」，要求產險及壽險商品之費率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

潤，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；同時修正「保險業設立許可及

管理辦法」，明定保險業之放款定價應考量市場利率、營運成本及合理利潤等

因素，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辦理放款。

(四)	其他強化監理措施

1.	配合國際監理規範，10�年�月修訂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法規，增加揭露槓

桿比率及流動性覆蓋比率。

�.	為提升國內信用評等品質及健全信評事業發展，10�年1�月修正「信用評等事業

管理規則」，重點包括：(1)放寬設立條件，刪除至少一位發起人為國際知名信

用評等機構之規定；(�)要求業務章則增訂收費政策、申訴處理機制等；(�)明定

財務報告應遵循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；(�)要求揭露信評程序及結果之變動原因及

可能利益衝突等資訊；(5)強化評等方法、模型及關鍵性假設之評估程序；(�)增

11�	 現行保險業之資本適足率，係以�00%(含)以上、�50%(含)-�00%、�00%(含)-�50%、150%(含)-�00%及未達150%
等五個等級揭露，未揭露實際比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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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防範利益衝突規定。

�.	為提高證券市場透明度，10�年�月��日起增加揭露證券市場開盤前�0分鐘及收

盤前5分鐘接受委託期間之申報買賣及模擬成交資訊。




